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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防伪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标准化标准研究院、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广东开放大学、广

东金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东省采购与供应链协会、广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广东省低碳产业技

术协会、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广东省纺织协会、广东省分析测试协会、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广东省家具协会、广东省建设科技与标准化协会、广东省建筑材料行业协会、广东省绿色生态发展评估

与推广中心、广东贸促国际商事认证中心、广东省能源研究会、广东省清洁生产协会、广东省设备监理

协会、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广东省涂料行业协会、广东陶瓷协会、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广东

省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协会、广东省婴幼儿照护与早期发展行业协会、广

东省孕婴童用品协会、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广东省知识产权投融资促进会、佛山市陶瓷学会、方圆标

志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东质检中诚认证有限公司、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广州澳青科技产业服

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曹佳彦、冯宁霞、谢韵妍、金晓石、伍珂、刘杰、李伟新、徐骁、罗丰钿、李

春涛、成贝贝、刘干民、杨熙、吴嘉玲、王克、石民祥、陈振广、刘洋、付国印、陈思远、刘烨、何湘、

刘欣欣、黄达、王卫国、曹和平、廖文天、杨波、冯荔雯、霍伟强、陈竹、曾锲、林珊、陈明东、梁丹

丹、叶俊生、刘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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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产品或服务的评价原则与依据、评价机构与评价人员、

评价要求与内容、评价程序、投诉、申诉与处理以及评价有效期。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产品或服务的第三方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分：以ISO/IEC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国际标准 international standard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制定的标准，以及国际

标准化组织确认并公布的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标准。

3.2

国外先进标准 foreign advanced standard

未经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确认并公布的其他国际组织的标准、发达国家的国家标准、区域性组

织的标准、国际上权威的团体标准和企业（公司）标准中的先进标准。

3.3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adop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nd foreign advanced

standard

将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内容，经过分析研究和试验验证，等同或修改转化为我国标准（包括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并按我国标准审批发布程序审批发布。

3.4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产品或服务 product or service adop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nd foreign advanced standard

组织所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其执行的我国标准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并且产品或服

务质量达到所执行标准的要求。

4 评价原则与依据

4.1 评价原则

4.1.1 独立性

评价机构和评价人员应始终坚持第三方立场，确保评价过程及结果不受任何利益相关方的影响。

4.1.2 公正性

评价机构和评价人员在评价过程中依据真实可靠的资料、文件和数据，给出公正的评价结果。

4.1.3 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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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机构和评价人员按规定的评价方法和标准开展评价活动。

4.1.4 保密性

评价机构和评价人员对评价材料和相关信息保密，未经被评价组织同意不得将评价材料内容和相关

信息对外泄露。

4.2 评价依据

评价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国家、行业和地方有关的方针、政策和规定；

——GB/T 1.2—2020 以及本文件；

——相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被评价组织参评的产品或服务所执行的我国标准；

——被评价组织提供的满足评价要求的申请材料及验证材料。

5 评价机构与评价人员

5.1 评价机构

开展第三方评价工作的机构应符合以下要求：

——应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专业标准化技术机构，评价工作可由该机构独立开展或联合其他机

构共同开展；

——具有满足评价要求的标准化工作职能、组织架构和内部管理制度；

——具有标准化专业团队及行业专家库；

——具有标准制修订、标准研究、标准审查等标准化工作的技术能力和经验；

——具有开展评价工作所需的国内外标准文献和信息数据资源；

——具有其他开展评价工作所需的技术条件和固定工作场所。

5.2 评价人员

开展评价工作的评价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遵纪守法，恪守职业道德，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认真严谨，遵守保密原则；

——评价人员应熟练掌握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相关要求和方法，并愿意对评价结果承

担相应责任；

——初审人员应具有标准化中级及以上职称且对所评对象领域的专业知识有一定了解，或具有所

评对象领域中级及以上职称且具备三年以上标准化技术审查经验；

——复核人员应具有标准化高级及以上职称且对所评对象领域的专业知识有较深了解，或具有所

评对象领域高级及以上职称且具备五年以上标准化技术审查经验。

6 评价要求与内容

6.1 合规要求

合规要求检查包括以下内容：

——产品/服务应符合申请人营业执照/法人证书的注册经营范围；

——产品/服务所执行的我国标准应现行有效，并进行自我声明公开。

6.2 采标要求

采标要求检查包括以下内容：

——所采用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应现行有效；

——产品/服务执行的我国标准与所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一致性程度应符合 GB/T 1.2

—2020 第 4 章的相关要求，且一致性程度应为等同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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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产品/服务执行的我国标准与所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水平对比表，以证明产品

/服务执行标准的关键技术指标达到或优于所采用标准的水平。

6.3 质量要求

质量要求检查包括以下内容：

——提供相应的检验或测评报告，确定产品/服务质量达到所执行标准的要求；

——提供组织生产或服务的认证证书或相应资信证明材料，确保组织具备批量生产/持续服务的能

力。

7 评价程序

7.1 评价流程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评价应按图1所示的流程进行。

申请

初审

复核

出具报告（证书）

提交申请材料

组织评审

对初审结论
进行复核

复核后形成
评价结果

受理

图 1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评价流程

7.2 申请

申请人自愿向评价机构提出评价申请，按附录A要求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7.3 受理

评价机构接到申请后，应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检查，在五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答复，不受理

的应说明原因并退回申请材料。

7.4 初审

评价机构应组织符合5.2要求的评价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形成初审结论。评价机构应保存评

价过程记录，记录表格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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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复核

7.5.1 评价机构应组织符合 5.2 要求的评价人员对初审结论进行复核，并形成复核结论。

7.5.2 初审人员不得参与同一项目的复核工作。

7.5.3 对于复核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与初审人员沟通，并得到确认。

7.5.4 需要时，可聘请标准所涉行业专家进行复核工作。

7.5.5 当复核结论与初审结论一致时直接形成评价结果。

7.5.6 当复核结论与初审结论不一致时，应由复核人员与初审人员沟通核实后，形成最终评价结果。

7.6 出具报告（证书）

7.6.1 评价机构应根据评价结果出具评价报告。当评价结果为通过时，同时出具评价证书。评价机构

应保存评价报告与评价证书的备份档案。

7.6.2 评价报告和评价证书的内容见附录 C 和附录 D，具体样式可由各评价机构自行制定。

8 投诉、申诉的处理

8.1 评价机构应建立受理、确认和调查投诉、申诉的处理机制。

8.2 评价机构应及时对投诉人、申诉人提出的意见组织开展调查和复核。

8.3 评价机构对投诉或申诉意见处理情况应书面通知申诉人。

9 评价有效期

9.1 评价报告和证书的有效期为三年，被评价组织可于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评价机构重新申请评价。

9.2 评价有效期内，当发生对评价有效性产生影响的情况时，被评价组织应停止使用评价报告和证书，

并积极采取重新申请评价等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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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B

附 录 A

（规范性）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评价申请材料

A.1 申请人向评价机构提交下列申请材料（包括电子版和纸质材料）：

——申请单位的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评价申请书（见表 A.1）；

——产品或服务所执行的等同或修改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我国标准文本；

——产品或服务实际执行的标准与自我声明公开标准一致的证明材料（可提供含执行标准标识的

样品或图片以及企业标准自我声明截图）；

——采用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原文和译文；

——产品或服务执行标准与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水平对比表；

——产品或服务各项质量要求达到所执行标准的规定的证明材料（产品可提供由第三方权威机构

最近一年内出具的检验报告，服务可提供由第三方权威机构最近一年内出具的的满意度测评

报告等证明材料）；

——具备批量生产或持续服务的能力的其他证明材料（可提供组织生产或服务的认证证书或相应

资信证明材料）。

A.2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评价申请书的内容见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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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评价申请书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产品/服务名称

采用标准类别  国际标准  国外先进标准

采用标准情况

执行我国标准

编号和名称
采用标准的编号和名称

一致性程度

等同 修改

 

产品/服务按采标

标准组织生产/提

供服务情况

产品/服务质量

达标情况
文字说明：（附相关证明材料）

产品批量生产情况/服务

持续提供情况 文字说明：（附相关证明材料）

我单位对申请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评价承诺如下：

1.我单位对所提交材料的合法性、有效性、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因提供失效、不真实、不合法材料而产生的

法律后果；

2.产品/服务符合相关政策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3.产品稳定批量生产/服务稳定持续提供，有质量体系作保证；

4.发生对评价有效性产生影响的情况时，停止使用评价报告和证书，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5.对不当使用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评价报告和证书的后果负责；

6.我单位对违反上述承诺导致的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T/HB 0011—2022

7

C

附 录 B

（资料性）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评价记录表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评价记录表的内容见表B.1。

表 B.1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评价记录表

产品/服务名称

执行我国标准编

号和名称

采用标准类别  国际标准  国外先进标准

采用标准编号和

名称

评价类别 评价内容 评价记录

合规要求

产品/服务符合申请人营业执照/法人证书的注

册经营范围。

产品/服务所执行的我国标准现行有效，并进行

自我声明公开。

采标要求

所采用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现行有效。

产品/服务执行的我国标准与所采用国际标准或

国外先进标准的一致性程度符合GB/T 1.2—2020

第4章的相关要求，且一致性程度应为等同或修

改。

产品/服务执行标准的关键技术指标达到或优于

所采用标准的水平。

质量要求

产品/服务质量达到所执行标准的要求。

组织具备批量生产/持续服务的能力。

初审结论：

初审人员：

日 期：

复核结论：

复核人员：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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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评价报告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评价报告

产品/服务名称：

执行标准编号：

采用标准编号：

评价机构（盖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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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价单位名称

被评价单位地址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评价机构名称

评价机构地址

联系人 电话 邮箱

采用标准的产品/

服务名称

采用标准类别  国际标准  国外先进标准

采用标准情况

执行我国标准

编号和名称
采用标准的编号和名称

一致性程度

等同 修改

 

评价结论

（评价结论内容应

按实际情况进行调

整）

依据 T/HB XXXX—2022 进行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评价，得出评价结论如下：

1.被评价单位的 XXXX 产品/服务执行标准为 XXXXX，该标准与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

XXXXX 的一致性程度为等同/修改采用。

2.被评价单位所生产/提供的产品/服务满足执行标准的要求。

3.被评价单位具备按执行标准要求批量生产/持续服务的能力。

评价结果： □通过 □不通过

评价人员签字：（包含初审和复核的评价人员）

（评价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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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评价证书

D.1 采用国际标准产品证书的样式见图 D.1，采用国际标准服务证书的样式见图 D.2。

图 D.1 采用国际标准产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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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2 采用国际标准服务证书



T/HB 0011—2022

12

D.2 采用国外先进标准产品证书的样式见图 D.3，采用国外先进标准服务证书的样式见图 D.4。

图 D.3 采用国外先进标准产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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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4 采用国外先进标准服务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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